中山市司法局政府购买社会事务服务项目采购公告

中山市司法局政府购买社会事务服务项目，项目编号zssfcg2023006。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中山市司法局政府购买社会事务服务项目

2、项目预算上限：457800元

3、项目周期：2023年8月-2024年7月（具体时间按合同约定）
4、采购需求：
（1）开展入矫访谈、心理辅导和测评、法律教育等累计4000人次；促进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心理健康发展和正常生活，实现社区矫正对象的再社会化；推进特殊人群心理矫治，建档率达100%。

（2）采购成本包含参与服务的社工的各项人员开支、督导经费、培训经费、活动经费、项目管理经费、税费等。

（3）服务提供方熟悉中山市社区矫正工作，具有青少年社区矫正服务工作经验。

（4）采购人有权在签订合同时对项目数量作适当修改调整或对服务数量作适量增加或减少。

（5）项目指标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分类
	量化单位
	评估指标
	备注

	队伍建设
	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培训
	场
	1
	人才培育服务（全市）

	
	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督导
	场
	4
	每季度1场（督导或培训）

	
	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指导
	次
	按需
	工作支持及指导、政策咨询、资源整合

	教育帮扶
	社区矫正对象

入矫首次访谈
	人次
	2400
	首次访谈、了解评估其基本情况、家庭关系、认罪认罚等状况（用时约30分钟/人次，以实际入矫人数为准）

	
	社区矫正对象

心理测评
	人次
	2400
	心理测评、心理状态、认罪伏法、重新犯罪可能性评估（用时约30分钟/人次，以实际入矫人数为准）

	
	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

动态跟进
	人次
	1000
	每月跟进、收集汇总

（以实际列管人数为准）

	
	社区矫正对象慰问帮扶
	场
	1
	慰问帮扶10人次

	
	心理辅导
	例
	按需
	以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为主，由镇街司法所转介，中山市司法局评估后开展个案跟进

	
	就业帮扶
	例
	按需
	以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为主，由镇街司法所转介，中山市司法局评估后开展个案跟进

	监督管理
	协助开展社区矫正对象办理入矫相关工作
	人次
	2400
	办理入矫报到相关工作
（以实际入矫人数为准）

	
	入矫档案建档管理
	百分比
	100%
	开展入矫档案建档管理

	
	定位监控抽查
	百分比
	10%
	每日抽查不低于在册对象总人数的10%

	
	异常打卡、定位督查
	条
	5000
	督查异常打卡、定位，汇总通报

	信息化

建设
	广东省社区矫正

一体化平台
	百分比
	100%
	广东省社区矫正一体化平台录入、建立电子档案

	
	中山市心理测评系统
	百分比
	100%
	中山市心理测评系统录入及日常维护

	
	中山市智矫通小程序
	百分比
	100%
	中山市智矫通管理平台建档、录入

	其他重点工作
	数据收集工作
	次
	12
	每月收集镇街相关数据

	
	月工作计划、总结
	次
	12
	每月1次

	
	工作汇报及会议
	次
	12
	每月1次

	成效产出
	案例集
	套
	1
	社区矫正案例收集、汇编工作

	
	服务指引手册
	套
	1
	社矫社工服务指引手册

	
	购买方 (采购人)满意度
	分
	≥90
	1份，百分制

	
	服务对象满意度
	平均分
	≥90
	10份，百分制

	
	协作单位评价
	平均分
	≥90
	5份，百分制


三、报价资料编制

供应商须提供包括以下内容的报价资料：（一式三份）：①封面；②报价函；③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副本、机构代码证或三证合一的证明文件的复印件；④其他相关资料：如服务方案等，以上所有材料均须加盖单位公章。本采购公告给出格式的，各报价供应商必须依给定的格式制作；本采购公告未给出格式的，各报价供应商可自行设计格式。

四、参与方式

请在2023年8月4日前提交报价资料，可通过以下方式参与报价：   

将报价资料加盖公章后装订成册，自行密封好，封面需注明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直接送达或邮寄送达至中山市东区博爱五路68号中山市司法局317室，黄小姐收，电话：88363913。
联系方式

    如供应商对采购公告有疑问的，请电话咨询：   

1、（采购需求）电话：88363922              联系人：欧小姐
2、（流程）电话：88363913                  联系人：黄小姐
六、报价资料格式
1、封面
中山市司法局政府购买社会事务服务项目

项目名称：中山市司法局政府购买社会事务服务项目                                   

项目编号：zssfcg2023006                                  
报价供应商：　           （盖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2、报价函
报价函

致：　       　
1．根据你方编号为          的采购公告，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经研究上述采购公告后，我方愿以人民币　　　　　　　　　￥           　(大写)           　的报价，按采购公告的要求提供服务。 

2．我方已仔细研究采购公告及有关附件，报价大小写不一致时以大写为准。

3．一旦我方成为服务供应商，我方保证按采购公告规定的时间完成服务。

4.如果我方成为服务供应商，我方将按采购公告要求与采购单位签订正式服务合同，本报价资料和贵方的采购公告，将构成正式服务合同及合同附件的基础。

5.我方愿意提供贵单位可能另外要求的、与报价有关的文件资料，愿意提供我方优质服务的相关资料，并保证我方已提供和将要提供的文件是真实的、准确的。

单位名称：        （公    章）               

日    期：                                   

通讯地址：                                   

电    话：                                   

传    真：                                   
3、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副本、机构代码证或三证合一的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4.其他相关资料：如服务方案、产品或服务案例等（格式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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